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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提交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全面预算包括成果预算框架之前，本报

告请求授权承付款项 383 187 800 美元，并予以摊派，其中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

自愿实物捐助 1 068 000 美元，以便支付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日至 10 月 31 日期

间的业务和人力资源所需经费。 

 请求授权承付的这笔款项，是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33 A 号决

议第四节第 2 段提出的，用来部署军事观察员 760 人、军事特遣队员 15 774 人、

民警 268 人、国际工作人员 1 109 人、本国工作人员 1 549 人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543 人，包括新增国际工作人员 134 人、本国工作人员 194 人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52 人。提议增加的 380 人，是特派团必须增加的所需人力资源，不影响大会第六

十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在审议特派团 2005/06 财政期间拟议人员编制后可能作出

的决定。 

 特派团所需的人力资源是按总数提出的，其中包括特派团总部和外地的军事

和民警人员、行政领导和管理、实务人员、安保人员和支助人员。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4年7月1日至
2005年6月30日

2005年7月1日至 
10月31日 

类别 订正批款 a 费用估计数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383 820.2 138 740.9 

文职人员 149 236.2 57 805.6 

业务费用 421 709.7 186 641.3 

 所需经费毛额 954 766.1 383 187.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7 523.3 6 116.8 

 所需经费净额 937 242.8 377 071.0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3 067.1 1 068.0 

 所需经费共计 957 833.2 384 255.8 
 

 a 根据大会 2005 年 4 月 31 日第 59/285 号决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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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A. 总表 

人员类别 核定 提议 

军事观察员 760 760 

军事特遣队
a
 15 714 15 774 

民警 268 268 

国际工作人员 975 1 109 

本国工作人员
b
 1 355 1 549 

联合国志愿人员 491 543 

 

 a 提议增加的 60 名军事特遣队员，在安全理事会（第 1565（2004）号决议）核准的军事和民

警人员订正编制范围之内。 

 b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提议员额配置 

 军事

观察员

军事特遣

队员 a 民警

建制警察

部队

国际工作

人员 b

本国工作

人员 c

联合国志

愿人员 

政府提供

的人员 

文职选举

观察员 共计

行政领导和管理   

特派团总部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 - 30 16 - - - 46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7 4 - -  - 11 

外地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 - 27 6 - - - 33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 - - -  - -

实务文职人员   

特派团总部   

2004/05年核定人数 255 1 505 50 - 110 85 19 - - 2 024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5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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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   

2004/05年核定人数 505 11 270 218 - 183 215 109 - - 12 500

2005/06年新增人数 - 60 - - 8 3 - -  - 71 

支助人员   

行政司   

特派团总部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 - 245 269 140 - - 654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25 10 2 -  - 37 

外地   

2004/05年核定人数 - 2 939 - - 295 632 220 - - 4 086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58 122 48 - - 228 

安保和安全科   

特派团总部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 - 41 32 3 - - 76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14 26 - -  - 40 

外地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 - 44 100 - - - 144

2005/06年新增人数 - - - - 17 29 2 -  - 48 

 小计   

2004/05年核定人数 760 15 714 268 - 975 1 355 491 - - 19 563

2005/06年新增人数 - 60 - - 134 194 52 -  - 440 

 共计 760 15 774 268 - 1 109 1 549 543 -  - 20 003 
 
 

 

 a 提议增加的 60 名军事特遣队员，在安全理事会（第 1565（2004）号决议）核准的军事和民警

人员订正编制范围之内。 

 b 国际工作人员 高核定人数（大会第 59/285 号决议）和 高提议编制。 
 c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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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任务 

1.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2 月 24 日第 1291（2000）号决议确定的。安理会通过 2004 年 10 月 1 日第 1565

（2004）号决议，将联刚特派团的部署期限延长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授权该特

派团增加 5 900 人，其中包括 多 341 名民警人员，并部署适当的文职人员、适

当和相称的空中机动资产以及其他增强军力的手段，并决定联刚特派团将承担决

议第 4、第 5和第 7 段规定的任务。安理会通过 2005 年 3 月 30 日第 1592（2005）

号决议，将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05 年 10 月 1 日，并有意将其再延长

若干时段。 

2. 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维护该区域的国

际和平与安全。 

3. 大会通过 2005 年 4 月 13 日第 59/285 号决议，批准了联刚特派团 2004/05

年期间订正批款，认可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特派团 2004/05 年预算

的报告（A/59/735）所载的结论和建议，并请秘书长确保全面执行这些建议。 

4. 鉴于联刚特派团 2004/05 年期间订正批款 近才批准，需要有时间在特派团

下次预算中处理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特别是关于请批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与特派

团组织结构中部队兵力或新获授权活动变动、以及与特派团内已有资源和能力分

析挂钩的建议，联刚特派团 2005/06 年预算将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

期间提交大会。 

5. 在大会审议联刚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全面预算

包括成果预算框架之前，需要有流动现金和新增人力资源支持新增的军事人员，

并应付特派团的业务需要。根据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并经大会第 59/285 号决议

认可的建议，本次请求授权承付的款项用来支持特派团扩编的 317 个新增必要员

额（127 个国际工作人员和 190 个本国工作人员）以及 52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员额，

并反映了提议设立的人员操守办公室（7 名国际工作人员和 4 名本国工作人员），

共计 380 名新增文职人员（134 名国际人员、194 名本国人员和 52 名联合国志愿

人员）。请求暂设这些临时员额，并不影响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在审

议特派团 2005/06 财政期间拟议人员编制后可能作出的决定。 

6. 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33 A 号决议第四节第 2 段，本报告请求

授权承付款项 383 187 800 美元，并予以摊派，以支付联刚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的业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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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需资源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类别 订正批款
e

费用估计数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41 540.8 13 170.7 

 军事特遣队 332 976.8 121 790.2 

 民警 9 302.6 3 780.0 

 建制警察部队 - - 

 小计 383 820.2 138 740.9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a
 115 538.8 41 429.6 

 本国工作人员
b
 15 657.2 6 807.6 

 联合国志愿人员
c
 18 040.2 9 568.4 

 小计 149 236.2 57 805.6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 2 333.9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顾问 51.9 - 

 公务旅行 4 910.1 2 190.0 

 设施和基础设施 91 804.7 47 745.0 

 陆运 33 140.0 12 841.9 

 空运 194 901.7 91 466.1 

 海运 3 772.6 1 189.8 

 通信 47 261.4 11 880.1 

 信息技术 13 996.8 3 050.3 

 医疗 7 686.7 3 501.7 

 特种装备 5 619.0 1 984.9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17 564.8 8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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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类别 订正批款
e

费用估计数 

 速效项目 1 000.0 300.0 

 小计 421 709.7 186 641.3 

所需经费毛额 954 766.1 383 187.8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7 523.3 6 116.8 

所需经费净额 937 242.8 377 071.0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d 3 067.1 168.0 

所需经费共计 957 833.2 384 255.8 

 a 费用估计数含 975 名工作人员 25％的空缺率、134 名新增工作人员 50％的延迟部署率。 

 b  费用估计数含 1 330 名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 10％的空缺率、187 名新增工作人员 20％的

空缺率，对 32 名本国干事 25％的空缺率。 

 c 费用估计数含 5％的空缺率。 

 d Hirondelle 基金会为支助联刚特派团无线电广播服务提供的捐助。 

 e
 根据大会第 59/285 号决议。仅供参考。 

 

 B. 人力资源 

 1. 军事和警务人员 

 2004/05 核定 2005/06 拟议 

军事观察员 760 760 

军事特遣队 15 714 15 774 
a
 

民警  268 268 

a 
拟议增加的 60 名军事特遣队员在安全理事会（第 1565（2004）号决议）核定的军事和警务

人员订正编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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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职人员 

行政领导和管理 

表 1 

人力资源：行政领导和管理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公

室 b  

总部     

2004/05年核定人数 3 1 10 7 1 8 - 30 16 - 46

2005/06年提议人数 - 1 2 3 1 - - 7 4 - 11

外地
c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1 - - 1 - 2 1 - 3

2005/06年提议人数 - - - - - - - - - - -

联络处和外地办事处主

任     

外地     

2004/05年核定人数 - 4 12 1 - 8 - 25 5 - 30

2005/06年提议人数 - - - - - - - - - - -

共计     

2004/05年核定人数 3 5 23 8 1 17 - 57 22 - 79

2005/06年提议人数 - 1 2 3 1 - - 7 4 - 11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包括礼宾股、法律事务科、人员操守办公室和速效项目股。 

 c 法律事务科。 

 

7. 特派团由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两名副特别代表的协助下全面领导和管理。部队

指挥官和行政主任直接向特别代表报告工作。外地办事处和联络处主任以及人员

操守办公室主任通过两名副特别代表之一向特别代表报告工作。 

人员操守办公室 

8. 安理会 2005 年 3 月 30 日第 1592(2005)号决议第 11 段就特派团人员对当地

居民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问题，请秘书长确保其界定的零容忍政策及为防范和

调查一切形式的不端行为而制订的各项措施得到遵守，惩处应负责任者，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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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支助，对联刚特派团人员积极开展培训和提高认识活动，并定期向安理会

通报所执行的措施及其效力。根据这一段的规定，提议在特派团内设立一个人员

操守办公室，共有 11 个员额(1 名 D-1、1 名 P-5、1 名 P-4、3 名 P-3、1 名外勤

人员、2 名本国干事和 2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详情见下文。在 2004/05 年期间，

从特派团内已核准的工作人员编制内临时解决该办公室所需的工作人员。设立该

办公室将不妨碍大会在第六十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审议特派团2005/06财政期间

拟议工作人员编制后可能作出的决定。 

9. 设立员额的理由说明如下： 

• 国际工作人员：设立 7 个临时员额 

 (a) 人员操守办公室主任（D-1）向秘书长副特别代表报告工作，负责编制

和执行该办公室的工作方案，制定与人员操守有关的政策和战略、对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进行全面指导和监督。办公室主任将代表联刚特派团就纪律问题同刚果民

主共和国政府、来访的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高级官员以及来访的联合国高级

官员、国内和国际媒体举行会议；确保维持和平行动部处理人员不端行为问题的

努力同其他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协调

一致；就关于人员不端行为问题各项政策、战略、程序和准则的遵守情况同联刚

特派团高级管理层和联合国总部联络； 

 (b) 高级人员操守干事（P-5）担任办公室主任的代表，并协助办公室主任

规划、管理和执行办公室的各种活动；监督制定有关制度、措施和机制，以防止、

查明和处理特派团各类人员的不端行为；担任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协调

人；就纪律程序和指导原则问题向初步事实调查工作和调查委员会提供技术指

导；为编写报告和制定政策提供实质性投入；查明与人员操守有关的经验教训和

佳做法；就调查工作同联合国总部联络并采取后续行动； 

 (c) 人员操守干事（P-4）负责制定有关措施防止、查明和处理特派团人员

的不端行为；接收、审查和转送对特派团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提出的不端行为

指控；担任特派团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副协调人；协助查明在处理人员行为方面

的经验教训和 佳做法；制定有关制度以监测特派团处理人员不端行为各项工作

的执行情况和成效；并协助建立人员不端行为资料管理系统； 

 (d) 2 名方案干事（P-3）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措施，以促使各类维持和平人

员了解联合国的行为标准，提供联合国行为标准培训，并执行预防性剥削和性虐

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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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业务／报告干事（P-3）负责将设计和维持人员不端行为资料管理系统，

拟定报告格式；编写分析、说明和统计报告；协助设计提高认识方案和培训方案

及关于防止人员不端行为的新闻材料；并支助与办公室工作方案有关的业务工

作。 

 (f) 由 1 名数据输入员（外勤事务）协助业务／报告干事的工作； 

• 本国工作人员：设立 4 个临时员额 

 (g) 2 名人员操守干事（本国干事）负责制订并协助执行适合当地情况的措

施，以防止、查明和处理人员不端行为；向特派团本国人员提供联合国行为标准

培训，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的特别培训；建立有关机制，以接受东道国国民

提出的与各类维持和平人员不端行为有关的指控；就援助受害人问题同联合国机

构、基金和方案、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联络；协助制订和执行有关新闻措施，

向民众宣传联合国行为标准和已建立的申诉机制以及对维持和平人员进行调查

和采取惩戒措施的结果。 

 (h) 由两名翻译/驾驶员（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协助人员操守干事的工

作。 

表 2 

人力资源：实务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总部     

2004/05年核定人数 1 11 40 28 12 23 - 115 97 40 252

2005/06年增加人数 - - - 5 - - - 5 - - 5

外地     

2004/05年核定人数 - 1 37 112 12 16 - 178 203 88 469

2005/06年增加人数 - - 1 7 - - - 8 3 - 11

共计     

2004/05年核定人数 1 12 77 140 24 39 - 293 300 128 721

2005/06年增加人数 - - 1 12 - - - 13 3 - 16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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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上标题下所列特派团实务机构，包括政治事务司、选举援助司以及解除武

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司、包括基桑加尼师部在内的部队总部、

民警专员办公室、新闻处、儿童保护科、人权科、人道主义事务科、排雷行动股、

法治股、社会性别问题股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股。 

 

  选举援助司 

 

11. 安全理事会第 1565（2004）号决议责成联刚特派团成立三个联合委员会，以

协助过渡政府进行安全部门改革、基本立法和选举。秘书长 2004 年 12 月 31 日

关于联刚特派团的报告（S/2004/1034）第 35 段，阐述了安全理事会规定的这项

任务的执行情况。在按计划如期进行选举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包括选举的后勤

问题以及在通过关键立法方面的延误，因此提议增加部署 16 名选举工作人员。

据认为，这些人员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加强特派团的能力，为过渡政府和各省当

局的选举准备工作提供咨询和协助。包括 16 名新增临时员额在内，该司的工作

人员编制将共有 148 个员额（43 名国际工作人员、38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67 名联

合国志愿人员）。 

12. 设立员额的理由说明如下：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 13 个临时员额 

 (a) 社会性别事务干事（P-4）负责促进在该国东部把社会性别观念纳入选

举进程，并提供咨询协助加强独立选举委员会各省办事处在处理社会性别问题方

面的能力。社会性别事务干事将部署在布卡武； 

 (b) 五名公民教育干事（P-3）负责设计、计划和协调 11 个省的公民教育运

动、加强联合国志愿人员公民教育干事的能力，并协调参加公民和选民教育运动

的各种国内和国际行为者的活动； 

 (c) 七名后勤干事（P-3）负责设计、规划和协调刚果民主共和国 11 个省的

后勤支助工作，组织选民登记工作，并加强 15 个选举办公室的联合国志愿人员

后勤干事的能力。后勤干事将部署在戈马、基桑加尼、布尼亚、卢本巴希、卡莱

米、金杜和班顿杜； 

  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3 个临时员额 

 (d) 三名办事员（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为国际工作人员提供行政支助，

将部署在布尼亚、卡莱米和班顿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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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力资源：支助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行政主任办公室    

总总    

  2004/05年年年年年
b - 1 7 9 3 5 - 25 7 11 43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 - - - - - - - -

外外    

  2004/05年年年年年
c - 1 8 12 9 12 - 42 18 3 63

  2005/06年年年年年
d - - 1 - 3 2 - 6 - - 6

行政事务处    

总总    

  2004/05年核定人数 - 1 14 27 49 15 - 106 79 37 222

  2005/06年增加人数 - - - 5 13 - - 18 7 1 26

外外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2 18 21 28 - 69 140 51 260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 4 14 - - 18 43 4 65

综合支助事务处    

总总    

  2004/05年年年年年 - 1 15 19 62 17 - 114 183 92 389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 - 7 - - 7 3 1 11

外外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2 49 86 47 - 184 474 166 824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 4 30 - - 34 79 4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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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1

外勤

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警卫 小计 

本国工作 

人员 a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保安和安全科    

总总    

  2004/05年核定人数 - - 3 5 30 3 - 41 32 3 76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1 2 11 - - 14 26 - 40

外外    

  2004/05年年年年年 - - - 6 28 10 - 44 100 - 144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 - 16 1 - 17 29 2 48

文职人员共计    

2004/05年年年年年 - 4 51 145 288 137 - 625 1 033 363 2 021

2005/06年年年年年 - - 2 15 94 3 - 114 187 52 353

 

 
a
 包括本国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b
 包括行政主任直属办公室、预算和费用控制股、行政规划和政策股以及航空安全股部署在特派团总部的人员。 

 
c
 包括各区和外地行政办公室及航空安全股部署在外地的人员。 

 
d
 基桑加尼的军事规划、支助和联络处。 

 
 

  行政司 

 

13. 为了协助把部队部署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联刚特派团将设立 9 个新的外

地办事处，在恩德培（乌干达）设立一个后勤支助基地，基桑加尼师部设立一个

行政办公室，大幅扩编布卡武、布尼亚和戈马的办事处，并在基戈马（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建立后勤支助基地。 

14. 根据联刚特派团军事特遣队、民警和实务工作人员新的部署结构，提议增加

部署 265 名临时行政和技术支助人员（83 名国际工作人员、132 名本国工作人员

和 5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其中 87％（230 人）将部署到刚果东部地区（60 名国

际工作人员、122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48 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总部所需工作人

员增加，是因为把向金沙萨部署了一个后备营，使那里的军事特遣队员达到共

计 1 505 人，以及需继续以集中管理方式向增编后的 15 744 名军事特遣队员、

268 名民警和 737 名实务工作人员提供支助。外地所需工作人员增加，是因为向

刚果东部部署三个旅共计 12 935 名军事人员的，344 名军事观察员和 141 名民警

（戈马：3 842 名军事特遣队员、74 名军事观察员和 32 名民警；布卡武：4 280

名军事特遣队员、182 名军事观察员和 50 名民警；布尼亚：4 813 名军事特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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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88 名军事观察员和 59 名民警），以及在恩德培设立一个后勤支助基地。将通

过西部（卡南加和姆班达卡）和东部（卡莱米、金杜、基桑加尼和卢贝罗）办事

处缩减编制，调动 112 个员额和志愿人员，以提供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新设和扩

编办事处所需要增加的部分工作人员。 

15. 设立员额的理由说明如下： 

 

  军事支助、规划和联络处 

  国际工作人员：设立 6 个临时员额 

 (a) 军事支助、规划和联络处处长由一名高级行政干事（P-5）担任，处长

在基桑加尼办公，直接向特派团总部的行政主任报告，并负责规划和协调全部所

需后勤支助，以协助师指挥官对部署在基桑加尼、伊图里地区以及南基伍和北基

伍的部队作出的行动和战术决定，包括部署和重新部署军事特遣队，以加强向刚

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军事行动提供的行政支助的回应能力和效率； 

 (b) 该处有 3 名规划助理（外勤）和 2 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他们将协助处长履行其后勤和行政职能。 

 

  行政事务处 

16. 由于向金沙萨调动了一个后备旅以及向刚果东部增加部署了军事人员、民警

和实务工作人员，提议增设 91 个必要的临时员额（36 名国际工作人员、50 名本

国工作人员和 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以加强财务科、人事科和总务科为增编的

军事特遣队员、民警和实务工作人员（详情见下文）提供支助的能力。其中 65

个请设的临时员额（71％）将部署到外地。 

17. 设立员额的理由说明如下：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 36 个临时员额 

 (a) 9 个 P-3 员额：1 名财务干事、4 名人事干事、1 名人事政策干事、1 名

医务干事、1 名药剂师和 1 名实验室干事。财务干事和 3 名人事干事将部署到刚

果东部的布尼亚、布卡武和戈马，占请设临时员额的 44％； 

 (b) 27 个外勤员额：6 名财务助理、1 名行政助理、9 名人事助理、2名护士

长、2 名验收助理、4 名财产控制和盘存助理、1 名旅行助理、1 名索偿助理和 1

名营地/设施管理员。其中 14 人（4 名财务助理、1 名护士长、2 名验收助理、4

名财产控制和盘存助理、1 名旅行助理、1 名索偿助理和 1 名营地/设施管理员），

将部署到布尼亚、布卡武、布滕博、恩德培、基桑加尼和戈马，占请设临时员额

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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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设 5 个临时员额 

 (c) 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1 名财务助理和 4 名验收助理。4 个验收助理将部

署到恩德培、布尼亚和马哈基，占请设临时职位的 80％； 

  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50 个临时员额 

 (d) 50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1 名档案办事员、7 名财务办事员、5 名人事

办事员、3 名旅行办事员、6 名盘存办事员、10 名资产检查员、10 名现场督导员

和 8 名粪便车驾驶员。其中 43 人（7 名财务办事员、1 名人事办事员、2 名旅行

办事员、5 名盘存办事员、10 名资产检查员、10 名现场督导员和 8 名粪便车驾驶

员），将部署到布尼亚、布卡武、戈马、恩德培、马哈基、卢本巴希和乌维拉，

占请设临时员额的 84％。 

  综合支助事务处 

18. 由于将把一个后备旅调至基桑加尼并向刚果东部增加部署军事人员、警察和

实务工作人员，因此提议增设 168 名必要的临时员额（41 名国际工作人员、82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4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以加强特遣队所属装备核查股以及供

应科、工程科、信息和技术科以及航空科为已增编的军事特遣队员、民警和实务

工作人员（详情见下文）提供支助的能力。其中 157 人（93％）将部署到外地。 

19. 设立员额的理由说明如下：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 41 个临时员额 

 (a) 3 名调度干事（P-3），将部署到布尼亚、布卡武和恩德培，占请设临时

员额的 100％； 

 (b) 1 名空中业务/航空站干事（P-2），将部署到布卡武； 

 (c) 37 个外勤员额：3 名特遣队所属装备核查和检查小组组长、6 名口粮助

理、1 名工程助理、10 名通信助理、4名信息技术助理、1 名调度督导员、6名调

度助理、1 名航空消防安全检查员和 5 名航空干事。其中 30 人（3 名特遣队所属

装备核查和检查小组组长、5 名口粮助理、1 名工程助理、6 名通信助理、4名信

息技术助理、6 名调度助理和 5 名航空干事），将部署到布琼布拉、布卡武、布尼

亚、恩德培和戈马，占请设临时员额的 81％；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设 45 个临时员额 

 (d) 45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3 名质量控制与保证助理、5 名燃料助理、7 名

工地工程师、10 名通信助理、1 名仓库助理、8 名信息技术助理、6 名调度助理

和 5 名空中业务助理。其中除 1 名通信助理外，所有人都将部署到贝尼、布琼布

拉、布卡武、布尼亚、恩德培、戈马，卢本巴希、马哈基、姆布吉马伊和乌维拉，

占请设临时职位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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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82 个临时员额 

 (e) 5 名本国干事：3 名工程师和 2 名航空助理。其中除 1 名工程师外，所

有人都将部署到布卡武和布尼亚，占请设临时员额的 80％； 

 (f) 77 名一般事务工作人员：13 名仓库办事员、7 名燃料操作员、20 名工

匠、1 名计费办事员、9 名通信技术员、8 名信息技术技术员/办事员、3 名库存

物资办事员、10 名调度办事员和 6 名航空办事员。其中除 1 名计费办事员和 1

名库存物资办事员外，所有人都将部署到贝尼、布琼布拉、布卡武、布尼亚、

恩德培、戈马，卢本巴希、马哈基、姆布吉马伊和乌维拉，占请设临时员额的

97％。 

  保安和安全科 

20. 为了加强整个特派团地区的保安安排，并根据刚果目前的安全局势，提议增

设 88 个必要的临时员额（31 名国际工作人员、55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2 名联合国

志愿人员）。其中 48 人（55％）将部署到外地。 

21. 设立员额的理由说明如下： 

  国际工作人员：增设 31 个临时员额 

 (a) 安全信息协调干事(P-4)将协调在特派团地区收集安全情报的工作，并

将担任安全情报协调股股长； 

 (b) 2 名安保干事(P-2)：1 名防火安全干事和 1 名近身保护干事； 

 (c) 28 名安保干事：27 名外勤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特等）。其中 16 名外

勤人员和 1名一般事务人员将部署到班顿杜、布尼亚、恩德培、戈巴多莱、卡南

加、卡莱米、基加利、基戈马、基奎特、基桑加尼、马哈基、马塔迪、姆布吉马

伊、姆班达卡和乌维拉，占请设临时员额的 61％； 

  联合国志愿人员：增设 2 个临时员额 

 (d) 2 名行政助理将为基桑加尼的安保和安全处提供行政支助； 

  本国工作人员：增设 55 个临时员额 

 (e) 55 名本国一般事务工作人员（驾驶员/办事员）。其中29人将部署到班顿

杜、布卡武、布尼亚、恩德培、戈巴多莱、基奎特、基桑加尼、卢本巴希、卢贝罗、

马哈基、马塔迪、姆布吉马伊、姆班达卡和乌维拉，占请设临时员额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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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所需资源分析 1  
 

 数额 

军事观察员 $13 170.7 

 

22. 本项下所列经费 13 170 700 美元，是 760 名军事观察员特别任务津贴和服

装津贴、旅费以及死亡和残疾偿金所需经费。在计算本项费用估计数时，采用

了 3％的更替率。 

 数额 

军事特遣队员 $121 790.2 

 

23. 本项下所列经费 121 790 200 美元，是部队费用和特遣队所属装备偿还款、

人员进驻、轮调和任满回国、每日津贴和娱乐假津贴、死亡和伤残偿金以及与部

署特遣队所属装备有关的口粮和运费所需经费。这一数字是按军事特遣队人员

15 774 人的兵力计算的，其中包括在安全理事会第 1565（2004）号决议核准的

订正兵力范围内部署 60 名新增人员的经费。这个数字没有计及延迟部署率，因

为预计部队会全额部署。  

 数额 

民警 $3 780.0 

 

24. 本项下所列经费 3 780 000 美元，是民警 268 人特派任务津贴和服装津贴、

旅费以及死亡和伤残偿金所需经费。在计算此项费用估计数时，采用了 25％的延

迟部署率。  

 数额 

国际工作人员 $41 429.6 

 

25. 本项下所列经费 41 429 600 美元，是核定国际人员 975 人的国际工作人员

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和一般人事费，包括危险津贴和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所需

经费。此项费用估计数中，包括新增临时国际工作人员 134 人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的所需经费。  

__________________ 

 
1
 所需资源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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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大会审议特派团 2005/06 年全面预算之前，新增 134 名人员的国际工作人

员薪金、一般人事费和工作人员薪金税所需经费，列于一般临时助理预算项下。 

27. 在计算上述经费时，对 975 个核定员额采用了 20％的空缺率，而在计算新增

134 个员额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时，采用了 50％的延迟征聘率。 

 数额 

本国工作人员 $6 807.6 

 

28. 本项下所列经费 6 807 600 美元，是核定的 1 355 个本国工作人员员额（1 330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和 25 名本国干事）以及新增的 194 个员额（187 名本国一

般事务人员和 7 名本国干事）本国工作人员薪金、工作人员薪金税和一般人事

费，包括危险津贴的所需经费。此项经费，是按 2004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本国工

作人员薪金表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G-3薪级 1和本国干事 NO-A薪级 1的标准计算

的。 

29. 在计算上述所列经费时，对核定的 1 330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员额采用了

10％的空缺率，对新增 187 个员额采用了 20％的延迟征聘率，对本国干事采用了

25％的空缺率。  

 数额 

联合国志愿人员 $9 568.4 

 

30. 本项下所列经费 9 568 400 美元，是 543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所需经费，其

中包括现 491 个已核准的志愿人员员额和 52 个新增志愿人员员额。在计算此项

费用估计数时，采用了 5％的空缺率。 

 数额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2 333.9 

 

31. 本项下所列经费 2 333 900 美元，是 134 个新增国际员额的国际工作人员薪

金费用、工作人员薪金税和一般人事费，包括危险津贴的所需经费。在计算此项

费用估计数时，采用了 50％的延迟征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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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额 

公务旅行 $2 190.0 

 

32. 本项下所列经费 2 190 000 美元，是公务旅行费用的所需经费，包括秘书长

特别代表和高级工作人员前往联合国总部及区域各国参加协商和会议的旅费、行

政和后勤支助旅行以及在空中业务、安保和安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谈判和解决冲突等领域与培训有关的旅行费用。 

 数额 

设施和基础设施 $47 745.0 

 

33. 本项下所列经费 47 745 000 美元，包括为新增军事特遣队员在帐篷内居住

六个月后建造硬墙住所、扩建（乌干达）恩德培后勤支助基地、在该国东部增

建办公房舍、完成机场改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所需经费。鉴于采购的准备时间

较长，已开列经费，以购置 599 个预制设施、60 台发电机、40 个水罐、60 个

软水箱、20 个燃料罐和油泵、电器、冰箱、住宿设备、安保和安全装备和办公

室家具。 

 数额 

陆运 $12 841.9 

 

34. 本项下所列经费 12 841 900 美元，是更换因车龄、里程和驾驶条件恶劣等

因素而即将注销的 206 辆汽车的所需经费。本项经费包括汽车燃料、机油和润滑

油以及零部件的所需经费。 

 数额 

空运 $91 466.1 

 

35. 本项下所列经费 91 466 100 美元，是租用和运营 23 架固定翼飞机和 47 架

旋转翼飞机、17 个机场的订约机场服务、为支持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

会和重新安置活动、以及在陆地和湖泊边界强制实施武器禁运而开设空中侦察系

统的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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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额 

海运 $1 189.8 

 

36. 本项下所列经费 1 189 800 美元，是租用和运营六艘顶推船和七艘快艇的所

需经费。  

 数额 

通信 $11 880.1 

 

37. 本项下所列经费 11 880 100 美元，是军事特遣队自我维持以及购置 916 件

高频和甚高频设备、广播电台、卫星和电话设备的所需经费，目的是支持特派团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扩大活动。本项经费还包括商业通信费、零部件和维修费

所需经费。 

 数额 

信息技术 $3 050.3 

 

38. 本项下所列经费 3 050 300 美元，是零部件和专门技术支助服务以及购置

259 件信息技术设备的所需经费。这些设备包括 81 台台式计算机、13 台膝上型

计算机、50 台打印机、五台服务机、一台扫描机、五台不间断供电机组、六台网

络交换器和二件多功能设备。  

 数额 

医疗 $3 501.7 

 

39. 本项下所列经费 3 501 700 美元，是军事特遣队自我维持、三级和四级医疗

设施和服务，包括外部会诊、医疗后送以及医疗用品的所需经费。  

 数额 

特种装备 $1 984.9 

 

40. 本项下所列经费 1 984 900 美元 ，是偿还部队派遣国军事特遣队自我维持

费用的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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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额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8 157.6 

 

41. 本项下所列经费 8 157 600 美元，是探雷和清雷服务、货物河运运费和有关

费用、重新部署特遣队所属装备、军事特遣队 481 名口译员的服务、以及购置各

种个人防护设备、用品、制服、旗帜、标识、银行手续费和培训费用所需经费。 

 数额 

速效项目 $300.0 

 

42. 本项下所列经费 300 000 美元，是各种项目的所需经费。开办这些项目，是

为了加强建设和平努力，并支持民间社会在教育、保健、环境以及排雷、促进人

权、援助弱势群体和支助性暴力受害者等领域的活动。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43. 关于联刚特派团经费筹措问题，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授权秘书长为2005年7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承付不超过383 187 800

美元的款项，作为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4 个月期间的维持费用； 

 (b) 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分摊 290 481 074 美元； 

 (c)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将特派团的任务期限维持到2005年10月1日之后，

为 2005 年 10 月 2 日至 31 日分摊 92 706 72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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